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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E8_B5_B7_E5_B1_c65_456935.htm 长期以来，大中专院校学

生的户口都是随录取通知书进入学校，毕业后再随着就业进

入单位，这一延续了多年的做法在山东将成为历史。自2008

年起，我省大中专院校(技工院校)录取本省新生不再办理户

口迁移手续。 15日，省公安厅会同省发改委、教育厅、劳动

和社会保障厅、人事厅共同下发通知，决定自2008年起，我

省大中专院校(技工院校)录取本省新生不再办理户口迁移手

续。大中专院校凭新生居民身份证、录取通知书等办理新生

入学手续。 我省大中专院校录取新生不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

的范围，既包括省属各类普通高、中等专业学校，也包括各

类民办高、中等专业学校，同时也包括省属的各类技工院校

。 大中专院校所在地公安机关凭当年的《山东省教育事业计

划》和学校出具的录取新生花名册、新生居民身份证，为录

取学生办理暂住登记，不办理暂住证。 大中专院校录取的本

省新生，毕业后落实接收单位需迁移户口的，凭毕业证、报

到证和接收单位出具的报到证明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

口迁移手续，不使用户口准迁证。 我省生源学生考入外省大

中专院校以及外省生源学生考入我省大中专院校，仍可自愿

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